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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监考人员将考试违规学生信息（学院、专业、学号及姓名），违规时

间，违规行为细节详细记录，对夹带学生，要求违规学生在夹带材料

上签名确认。

监考人（签名）： 年 月 日

备注：

1.考试开始前，应科学合理编排考试座位（禁止学生自行就座），在黑板上写明“考试科

目，考试时间，关闭通讯工具并上交（禁止随身携带），严肃考纪，诚信考试”等信息。

2.考试结束后，监考人员应下座位收取试卷（禁止学生自行拥挤至讲台交卷），试卷清点

无误后方能允许学生离场。

3.若有违规学生，应将违规学生信息告知任课教师，并将违规材料和《河海大学监考情

况记录表》一并交至学院或教务处。



河海大学监考人员职责

一、提前 15 分钟进入考场，科学合理编排座位，禁止学生自行就座参加考试，并在黑

板上写明“考试科目，考试时间，关闭通讯工具并上交（禁止随身携带），严肃考纪，诚信

考试”等信息。

二、考前宣读考场纪律，督促学生除考试必需的文具等物品外，将一切与考试无关的物

品集中放置，并将桌面、抽屉内物品清理干净，检查桌面有无与考试内容有关的文字、公式

并予以清除；逐一查验学生有效身份证件（学生证或身份证）；认真核对并按时发放试卷。

三、监考过程中，认真履行职责，维持考场秩序。不得擅离岗位及提前退场；不得看书

报杂志、聊天、玩手机和串考场等做与监考无关的事情；严格禁止将任何有关考试信息发布

到网上；考场前后分立，严格监考。对监考过程中偶发事件，若无法处理，应及时报告考试

管理人员，勿擅自处理。

四、对有违纪、作弊动机的学生要给予口头警告，及时阻止，仍不听劝告的，取消其考

试，没收试卷；对违纪、作弊学生，应立即中止该学生的考试，没收试卷，保留证据（材料、

工具等），并在《河海大学监考情况记录表》中如实详细记录违纪、作弊过程，经学生本人

和考场监考人员签名确认后及时上报教务处或学院。

五、考试结束后，监考人员应下座位收取试卷（禁止学生自行拥挤至讲台交卷），试卷

清点无误后方允许学生离场（实收试卷份数与实考人数要一致），规范填写监考情况记录表，

做好试卷交接手续，严防试卷丢失。

课程考试座位编排黑板板书内容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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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目：大学英语

时间：18:30-20:30

请关闭通信工具（禁止带入座位）！

严肃考纪，诚信应考！


